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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1503/12-13(02)
號文件附件三 
 

⎯⎯ 政府當局對團體

代表就條例草案

提出的意見的回應
 

立法會CB(1)491/13-14(01)
號文件 

⎯⎯ 因 應 2013 年 11 月

22 日會議席上所

作討論而須採取

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立法會CB(1)491/13-14(02)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對 2013
年 11 月 22 日會議

席上所提事項的

回應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立法會CB(3)471/12-13號文件 ⎯⎯ 條例草案文本  

立法會CB(1)1132/12-13(01)
號文件 

⎯⎯ 法律事務部擬備

的條例草案標明

修訂事項文本 (只
限委員參閱 ) 

立法會CB(1)1847/12-13(01)
號文件 
 

—— 石禮謙議員提出

的委員會審議階

段修正案擬稿  

立法會CB(1)1847/12-13(02)
號文件 
 

—— 梁君彥議員提出

的委員會審議階

段修正案擬稿  

立 法 會 CB(1)88/13-14(01)
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對立法

會 CB(1)1847/12-13
(01)及 (02)號 文 件

所載石禮謙議員

及梁君彥議員提

出的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擬稿

的回應  

立法會CB(1)105/13-14(01)
號文件 

—— 法律事務部就石

禮謙議員建議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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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草案提出的

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擬備的標

明修訂事項文本  

立法會CB(1)105/13-14(02)
號文件 
 

—— 法律事務部就梁

君彥議員建議對

條例草案提出的

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擬備的標

明修訂事項文本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錄 )。  
 
2.  主席、梁君彥議員、梁繼昌議員、石禮謙

議員及林大輝議員分別申報利益。  
 
政府當局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3.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a) 以書面提供下述事項的要點：政府當

局在致開會辭時特別提及有關物業價

格和成交量的走勢，以及擬議需求管

理措施的成效；  
 
(b) 關 於 政 府 當 局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491/13-14(02)號文件 )第 4及 5段
所 提 供 的 住 宅 及 非 住 宅 物 業 統 計 數

字：  
 

(i) 提供自 2008年以來的有關統計數

字；  
 
(ii) 提供實際數字和相應百分比；及  
 
(iii) 向法案委員會提供上述資料的每

月 新數字；  
 

(c) 將政府當局就香港律師會提出的具體

個案和意見所作書面回應的副本抄送

法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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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關 於 政 府 當 局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1503/12-13(02)號文件 )附件二所

載本地物業相關行業失業率的統計數

字，提供 2013年餘下各季的 新統計

數字；  
 
(e) 關於政府當局決定物業市場氣氛熾熱

的情況是否已經穩定下來並回復正常

所參考的 "一籃子指標 "：  
 

(i) 說明當局有否為各個指標設定量

化目標，以便撤銷擬議需求管理措

施；及  
 
(ii) 提供近年各個指標變動的資料，以

證明有需要引入擬議措施；及  
 

(f) 就委員關注到擬議措施會為企業 (尤其

是中小型企業 )帶來租金負擔，提供

2012年至 2013年零售舖位、寫字樓 (按
級別劃分 )及分層工廠大廈租金的每月

統計數字。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載於立法

會 CB(1)779/13-14(02) 號 文 件 ， 並 已 於

2014年 1月 27日送交委員參閱。 ) 
 

下次會議日期 

 
4.  主席提醒委員，法案委員會將於 2014年 1月
29日 (星期三 )下午 2時 30分舉行下次會議，與政府當

局會晤。  
 
 
II. 其他事項  
 
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4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4年 4月 24日  



 

附錄  
 

《 2013年印花稅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七次會議過程  

 
 

日 期： 2013年 12月 13日 (星期五 ) 
時 間：上午10時 45分  
地 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2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項  ⎯⎯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317 – 000444 主席  

梁君彥議員  
梁繼昌議員  
石禮謙議員  
林大輝議員  
 

委員披露利益  
 
 
 
 

 

000445 – 001821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回應以下事宜：  
 
(a) 團 體 代 表 在 2013年 6月 13日 法 案

委員會會議席上就《 2013年印花

稅 (修訂 )條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

案 ") 表 達 的 意 見 ( 立 法 會

CB(1)1503/12-13(02)號文件 )；及  
 
(b) 委員在 2013年 11月 22日法案委員

會會議席上提出的意見及關注事

項 ( 立 法 會 CB(1)491/13-14(02) 號
文件 )。  

 
政府當局表示，在與香港律師會 (下稱

"律師會 ")進行討論後，當局會考慮就

條例草案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正案 ")，以確保條例草案在以

下方面與《 2012年印花稅 (修訂 )條例

草案》相符合：  
 
(a) 改善就重建項目退回反映按現有

稅率及按經調高的稅率繳付的從

價印花稅稅款差額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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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豁免就部分涉及非香港永久性居

民取得替代物業的交易徵收雙倍

從價印花稅；及  
 
(c) 未就雙倍從價印花稅加蓋適當印

花的文書可接納為證據。  
 

001822 – 002603 主席  
石禮謙議員  
政府當局  

石禮謙議員反對透過先訂立後審議的

程序引入條例草案。他指出，自 2013年
2月 23日條例草案當作實施當日起，律

師 已 要 求 物 業 買 家 在 簽 訂 買 賣 協 議

時，暫時繳存反映按現有稅率及按經

調高的稅率繳付的從價印花稅稅款差

額。他關注萬一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前

這些律師行倒閉，有關買家可能會蒙

受重大損失。  
 
因應石議員的意見，政府當局承諾：  
 
(a) 提供下述事項的要點：當局在致

開會辭時特別提及有關物業價格

和成交量的走勢，以及擬議需求

管理措施的成效；  
 

(b) 關 於 政 府 當 局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491/13-14(02)號文件 )第 4及
5段 所 提 供 的 住 宅 及 非 住 宅 物 業

統計數字，提供自 2008年以來的

實際數字和相應百分比；  
 

(c) 向法案委員會提供上述資料的每

月 新數字；及  
 
(d) 將政府當局就律師會提出的具體

個案和意見所作書面回應的副本

抄送法案委員會。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議紀要第 3(a)
至 3(c)段所載採

取跟進行動。  
 

002604 – 003323 主席  
梁君彥議員  
政府當局  

梁 君 彥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關 注

事項：  
 
(a) 由於擬議措施增加了取得物業的

成本，抑制很多中小型企業 (下稱

"中小企 ")取得物業自用，他們因

而須承受高昂的租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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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政府當局沒有認真考慮委員提出

的下述建議：就購買樓花以替代

名 下 另 外 唯 一 一 個 住 宅 物 業 而

言，香港永久性居民買家處置名

下原有物業的 6個月時限，應由新

取得樓花的佔用許可證發出當日

開始計算。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a) 政府致力增加土地供應以進行商

業發展。在 2013-2014年度的賣地

計劃下，共有 9幅可提供 33萬平方

米總樓面面積的用地，作商業及

酒店發展用途。政府當局亦正在

全力進行九龍東核心商業區的發

展，以及重置灣仔海旁 3座政府大

樓的辦公室，務求騰出主要商業

區的用地進行商業發展；及  
 
(b) 關於委員建議就購買樓花設立退

回稅款機制，政府當局的初步意

見 載 於 其 提 交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491/13-14(02)號文件 )第 8至
14段。對於如何清晰界定 "樓花的

佔用許可證發出日期 "，政府當局

尤其需要小心考量，因為在預售

樓花同意方案下，發展商需要符

合不同政府部門的要求並獲得批

准，方可完成有關住宅物業的交

易。由於涉及的程序繁多，要為

界定樓花的交易和為取得樓花的

買家設定處置原有住宅物業的指

明時限定下客觀準則，是非常複

雜的事情。  
 

003324 – 003751 主席  
郭榮鏗議員  
政府當局  

郭 榮 鏗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關 注

事項：  
 
(a) 律師會對審議條例草案的進度表

示關注，並希望審議工作能早日

完成；及  
 
(b) 政 府 當 局 何 時 會 就 律 師 會 在

2013年 12月 6日 與 政 府 當 局 會 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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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時所提出的事宜和關注事項作出

回覆。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會於下星

期向律師會作出回覆。回覆的內容涵

蓋以下各方面：  
 
(a) 文書如同時涉及取得住宅物業及

非住宅物業的交易，調高從價印

花稅稅率的適用情況；  
 
(b) 交易如涉及轉移共同擁有的住宅

物業的實益權益，調高從價印花

稅稅率的適用情況；  
 
(c) 承按人 (本身是金融機構或銀行 )

取得物業的安排；及  
 
(d) 由於買家作出虛假聲明而未有加

蓋適當印花的文書，法庭可接納

為證據。  
 

003752 – 004328 主席  
梁繼昌議員  
政府當局  

梁繼昌議員促請政府當局考慮，若中

小企已作出法定申報，表示所取得的

非住宅物業只作商用及自用，可獲豁

免按經調高的稅率繳付從價印花稅。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2012年非住宅

物業 (即零售舖位、寫字樓及分層工廠

大廈 )價格的升幅高達 25%至 46%，因

此 當 局 有 需 要 實 施 擬 議 需 求 管 理 措

施，即時冷卻物業市場。在 2013年 3月
至 10月非住宅物業價格的每月平均升

幅低於 0.5%，足以證明調高從價印花

稅的措施能有效應對物業市場的非理

性熾熱情況。實施調高從價印花稅的

措施有助維持物業市場健康發展，有

利商業投資。  
 

 

004329 – 005221 主席  
黃定光議員  
政府當局  

黃 定 光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關 注

事項：  
 
(a) 佔用許可證既然由政府發出，在

界 定 "樓 花 的 佔 用 許 可 證 發 出 日

期 "方面應絕不會有含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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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再者，由於政府在買賣協議簽訂

之後便須按經調高的稅率徵收從

價印花稅，加上會在接獲申請之

後才退回稅款，因此政府可以全

面控制審批申請的時間和過程；

及  
 
(b) 對於陷入財政困難，希望以面積

較 細 小 物 業 替 代 現 有 物 業 的 人

士，調高從價印花稅的措施會令

他們百上加斤。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關於委員建議

就以樓花替代原有物業的交易設立退

回稅款機制，當局在考慮有關機制時

必須衡量一點，就是任何豁免或改變

是否符合須以相稱方法處理有關問題

的原則。事實上，根據政府有關加蓋

印 花 申 請 的 統 計 資 料 ， 在 2012 年 及

2013年 (1月至 10月 )進行的住宅物業交

易中，超過 80%為在二手市場進行的

現樓交易。  
 

005222 – 010115 主席  
林大輝議員  
政府當局  

林大輝議員關注當局並無就擬議措施

訂立日落條款，以及該等措施會對香

港整體經濟及作為全球其中一個 自

由經濟體系的聲譽，造成負面影響。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a) 政府一直根據一籃子的不同指標

密切監察住宅物業市場。值得注

意的是，在 2013年第二季，按揭

供 款 佔 入 息 的 比 率 已 上 升 至

56%，高於 1993年至 2012年的長期

平均數字；及  
 
(b) 就擬議措施訂立日落條款屬不切

實際。政府已承諾會在《 2012年
印花稅 (修訂 )條例草案》 (該條例

草案旨在實施加強額外印花稅和

引入買家印花稅 )獲通過後一年進

行檢討，並向立法會作出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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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關 於 政 府 當 局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1503/12-13(02) 號 文 件 ) 附 件 二

所載本地物業相關行業失業率的統計

數字，林大輝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

2013年餘下各季的 新統計數字。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議紀要第 3(d)
段 所 載 採 取 跟

進行動。  
 

010116 – 010628 主席  
張宇人議員  
政府當局  

張 宇 人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關 注

事項：  
 
(a) 當 局 應 提 供 過 去 5年 的 相 關 統 計

數字，以助委員對物業市場的走

勢作出有意義的詮釋；及  
 
(b) 美國聯邦儲備局減少購買資產及

調整量化寬鬆措施的規模等外在

因素，對本地物業市場構成很高

風險。訂立日落條款將有助減輕

相關影響。  
 
政府當局再次承諾會向法案委員會提

供 新的統計資料。  
 

 

010629 – 011443 主席  
單仲偕議員  
政府當局  

在假定撤銷擬議措施可能會令物業價

格 回 升 的 前 提 下 ， 單 仲 偕 議 員 關 注

到，政府決策者將有機會參與內幕交

易，在撤銷擬議措施前以低價取得物

業。他強調必須為有關指標設定量化

目標，以提高政府就撤銷擬議措施所

作決定的透明度，此舉至為重要。他

又要求政府當局：  
 

(a) 關於政府當局決定何時撤銷擬議

措施所參考的各個指標，說明當

局 有 否 為 有 關 指 標 設 定 量 化 目

標；及  
 
(b) 提供近年上述各個指標變動的資

料，以證明有需要引入擬議措施。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政府一直參考

一籃子的不同指標 (例如物業價格、置

業負擔能力、物業成交量、供求平衡

及按揭貸款增長 )，以密切監察住宅物

業市場的情況。由於物業市場性質複

雜，沒有單一指標可以完全反映物業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議紀要第 3(e)
段 所 載 採 取 跟

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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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市場的基本狀況，因此參考這些指標

時應作全盤考慮。  
 

011444 – 012320 主席  
謝偉俊議員  
政府當局  

謝 偉 俊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關 注

事項：  
 
(a) 儘管代表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

地區總部和駐港地區辦事處的總

數繼續增加，但近年的增長率其

實已見放緩。在 2013年，公司的

駐港地區總部有 1 379間，遠遠少

於新加坡的超過 7 000間；及  
 
(b) 擬議措施已推高租金，導致擬來

港 設 立 業 務 的 海 外 律 師 行 數 目

減少。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國際投資者在

決定是否來港經營業務前，會考慮多

項因素。事實上，零售舖位、寫字樓

及 分 層 工 廠 大 廈 租 金 的 升 幅 已 由

2012 年 的 介 乎 約 8% 至 13% ， 減 少 至

2013年的大約 1%。  
 

謝偉俊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 2012年
至 2013年零售舖位、寫字樓 (按級別劃

分 )及分層工廠大廈租金的每月統計

數字。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議紀要第 3(f)
段 所 載 採 取 跟

進行動。  
 

012321 – 012810 主席  
副主席  
政府當局  

副主席強調有需要為上述指標設定量

化目標，讓商業投資者和置業人士在

知情的情況下作出取得物業的決定，

這點非常重要。  
 
政府當局察悉有關意見。  
 

 

012811 – 013156 主席  
謝偉銓議員  

謝偉銓議員不接納政府當局所提出的

理由，以解釋當局為何不考慮委員的

建議，由樓花的佔用許可證發出當日

開始計算有關的 6個月時限。他指出以

下各點：  
 
(a) 即使委員的建議可能會令買家在

一段長時間內持有多於一個住宅

物業，但因為其中一個物業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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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樓花，買家是不能居住的。擬參

與投機活動的買家一定不會獲退

回反映按現有稅率及按經調高的

稅 率 繳 付 的 從 價 印 花 稅 稅 款

差額；  
 
(b) 至於問題與手段相稱的原則，由

於一手市場的成交量佔總成交量

少於 20%，委員的建議對印花稅的

整體政策影響不大；及  
 
(c) 政府是佔用許可證及合約完成證

明書的簽發當局，所以由政府界

定該等文件的發出日期是 合適

不過。  
 
主席促請政府當局考慮委員的意見。  
 

013157 – 013942 主席  
石禮謙議員  
政府當局  

石 禮 謙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關 注

事項：  
 
(a) 政府當局提供的統計數字有欠全

面，會誤導法案委員會和公眾；

及  
 
(b) 擬議措施違反了《基本法》第一

百零五條、第一百零八條、第一

百零九條及第一百一十五條所載

分 別 有 關 財 產 的 權 利 、 低 稅 政

策、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 ， 以 及 實 行 自 由 貿 易 政 策 的

規定。  
 
政府當局表示，政府非常重視保障自

由市場經濟的運作，並會提供有關物

業市場走勢的 新資料，繼續協助法

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  
 

 

013943 – 014925 主席  
副主席  
政府當局  

委員建議由樓花的佔用許可證發出當

日開始計算有關的 6個月時限。關於政

府當局對此項建議的看法，副主席不

表信服。他指出以下各點：  
 
(a) 發展商沒有可能蓄意拖延已推出

發售的住宅單位的落成日期，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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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該等單位的買家可以在一段長時

間內持有多於一個住宅物業；  
 
(b) 政府是佔用許可證及合約完成證

明書的簽發當局，所以由政府就

發出該等文件提供清晰定義和定

下客觀準則是 合適不過；及  
 
(c) 把 進 行 處 置 物 業 交 易 的 時 限 由

6個 月 延 長 至 12個 月 所 造 成 的 影

響不大，而且可予管理。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若放寬取得樓

花的買家處置名下原有住宅物業的時

限，政府當局必須考慮如何處理其他

取得現樓的買家因一些不可預見的原

因而同樣提出放寬有關時限的要求。

儘管如此，政府當局會進一步研究委

員就此方面提出的意見。  
 
主席及副主席促請政府當局，關於退

回稅款方面，考慮放寬就香港永久性

居民在取得新住宅物業 (不論樓花或

現樓 )後處置名下另外唯一一個住宅

物業所設定的 6個月時限。  
 

014926 – 015240 主席  
石禮謙議員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回應石禮謙議員時表示，當

局會在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時，

進一步處理委員所提出的關注事項及

所建議的修正案。  
 

 

015241 – 015426 主席  會議安排  
 

 

 
 
 
 
立法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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